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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自杀当天，女孩曾给笔友写信
信中看不出小正雯有任何厌世情绪

本报青岛7月11日讯(记者
刘腾腾 陈之焕) 11日，自杀女
孩孙正雯在烟台的笔友小卢向记
者提供了他们的交流信件。其中
一封信落款和寄出日期正是7月8
日，就是孙正雯自杀的当天。

孙正雯曾在遗书中提到：
“你们拆了我多少份私人信件？
我交几个笔友怎么了？”以此控
诉对父母的不满。11日，记者通
过电话联系到了孙正雯在烟台
的笔友——— 16岁的小卢。他告诉
记者，今年6月份，他在一本漫画
杂志的边栏上看到了孙正雯的
留言，留言写道：“孙正雯，爱逛
街，爱听歌，怕踢(漫画杂志名
称——— 编者注)我每期必买，错
过 了 就 对 老 板 发 飙 ( 原 谅
我！)……哈哈，现在就写信给我
吧。”

看到这个留言后，小卢便给
孙正雯寄出了第一封信件，称希
望和她交个朋友。6月18日，他收
到了孙正雯给他回复的第一封
信，记者在小卢提供的这封信上
看到，孙正雯粉红色的画有玩偶
的信笺上邀请小卢来青岛玩，称

“会带你在市区好好玩玩的”。
收到孙正雯回信的次日，小

卢马上给她回了信。只是，他却
一直没有等到孙正雯的回信，直
到11日，他才收到了孙正雯于7
月8日，也就是她选择自杀的当
天写给他的回信。“好长时间没
收到她的回信，我一直很奇怪，
直到看到媒体报道才知道发生
了这样的事。”小卢告诉记者，从
6月份认识正雯以来，他一共寄
给正雯两封信，也一共收到了孙
正雯的两封回信。

在这两封回信上，记者注意
到，小正雯很喜欢画一些微笑的
符号，也看不出有任何厌世的情
绪。“在信中她都是跟我分享生
活中的一些琐事，从她的言语中
能感受到她是一个乐观向上的
女孩，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也
没有提到过家里发生的事情，真
不敢相信她就这么离开了。”提
起从未谋面的孙正雯，小卢不无
悲伤地告诉记者。

□读者互动

温希庆：小姑娘的遭
遇让人触目惊心——— 是什
么 让家 长 心态 如 此 扭 曲
呢？虎爸狼妈可以当，但
是，请保证孩子的身心健
康为前提，不能让严厉变
成一种让人无法承受的精
神折磨。

韩朝晖：我相信每个
当 妈妈 的 看了 都 会 流 眼
泪，孩子太可怜了！父母或
许在外的压力也很大，但
毕竟是自己的骨肉，怎么
狠心至此！

孙风强：孩子不能忍
受家庭暴力和学习压力，
用自杀或弑母等极端方式
求得解脱，暴露的虽然是
家庭教育中的问题，实质
却 是应 试 教育 结 出 的 恶
果。

杨岩刚：也许孩子的
这一无奈之举，能够唤醒
那些有着家暴倾向的家长
们，给孩子一点自由的空
间，同时也希望学生们能
够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
己，别走那条极端路。

王伟：希望公安机关
严查此事，给孩子一个公
道，给社会一个警示。另外
我想说一点，是不是与雯
雯有密切关系的人都有责
任呢？是不是我们多做一
点，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呢？
社会是我们的共同社会，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多管
一点“闲事”，这样社会才
会美满幸福。

我国法律禁止未成年人家
庭暴力的规定非常严格，其中

《未成年保护法》《婚姻法》《妇女
权益保护法》中都有非常严格的
法律要求。但这些规定都是原则
性规定，且散落在不同的法律法
规中。我国针对儿童权利保护的
法律政策依旧非常不完善，缺少
针对性、系统性、实施性和“儿童
视角”。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反对
家庭暴力的法律，更没有一个专
门预防儿童家庭暴力的法律，儿
童家暴的法律环境是滞后的。除
了国家层面的法律和政策外，各
地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或实施办
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办法等

法规对禁止对儿童实施家庭暴
力，也大多只做出了原则性规
定。

此外，即使部分法律中涉及
了家庭暴力相关议题，也大多将
注意力集中于妇女群体，而未将
未成年人与之区别开来，法律政
策中仍然缺乏“儿童视角”。例
如，对家庭暴力的定义，没有体
现未成年人不同于妇女的主体
特殊性，在紧急救助与庇护方面
也缺少专门的、符合未成年人行
为能力的规定和措施。

除此之外，目前受法定代理
人制度和自诉限制，此类案件往
往很难进入司法程序。《民事诉
讼法》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

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
为诉讼”。这条关于法定代理人
的规定忽视了未成年人被监护
人侵权的现实情况。如果未成年
人遭受父母一方虐待，而另一方
不敢或不愿代理孩子起诉，或父
母双方都对孩子施暴，未成年人
自己起诉就会出现难以被法院
受理的情况，这也成为司法实践
中的一个难题。

目前针对虐待罪的犯罪认
定标准不明确、现行对儿童遭
受性侵害案件的立案标准过于
严格，都进一步致使此类案件
难以进入司法程序，施暴人受
不到法律的有效追究。

据《中国青年报》

我国法律缺失“儿童视角”

卢ⅹⅹ：
你认为我这次回信速度快不快啊……是不

是快到你都不记得自己上次说了些什么啊……
我当然知道“琴岛通”是神马啦，所以也不

用去“面壁思过”啦！哈哈……(顺便说一声哦，
“你创造了一个字”，具体，你去看看《恶作剧之
吻》湘琴当老师那段，你就明白啦)

呵呵，关于你说的市区和郊区问题，当然
各有各的好啦！你说217换车的事哦，我现在出
去玩就要坐217哦，换车的事我不知道，当然撞
墙是不大可能啦，司机师傅们水平都很高的
啦。

嗯嗯，说到练字，我们哪，都要一起加油
哦！

孙正雯
2012/07/08

PS：地址啊，正确的应该是“山东省青岛
市南区团岛二路23号私立青岛智荣中学(南
校)”这才是正确的哦！话说我还很委屈，怕踢
给我登错了呢！

孙正雯给笔友的信 谁“杀死”了小正雯

格延伸思考


	A04-PDF 版面

